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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计量器具型式批准申请书

申请单位名称： （盖章）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注册地址：

生产地址：

通讯地址：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 （签字）

联系人： （签字）联系电话：

传真： 电子邮箱：

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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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声明

一、本企业具有与所制造的计量器具相适应的设施、人

员和检定仪器设备等，保证其计量性能符合相关要求；

二、本企业所报样机为本单位独立生产，若有虚假愿承

担一切法律责任；

三、本申请书所填信息及附件均真实可靠，若有虚假愿

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企业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签名：

（单位公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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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请

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第十三条的规定，我单

位下列计量器具申请型式批准：

序号
计量器具

名称
型号 规格

测量

范围
准确度

执行的

产品标准

依据的

检定规程
备注

二、申请型式批准的计量器具的简要说明

1. 工作原理

2. 用途

3. 适用场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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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项

一、说明：

1. 申请书一律用 A4 纸印制；

2. 不同类别的计量器具分别填写申请书；

3. 申请单位名称必须与营业执照上的名称一致；

4. 填写内容要真实、准确，不得弄虚作假；

5. 申请书可打印或用钢笔填写，字迹清晰、工整，无签字、

印章无效；

二、企业受理通过后，应当自收到承担型式评价机构通知后五

个工作日内向该机构递交以下技术资料：

1. 样机照片；

2. 产品标准（含检验方法）；

3. 总装图、电路图和关键零部件图（含关键零部件清单）；

4. 使用说明书；

5. 制造单位或者技术机构所做的试验报告。


